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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分派

茲提述本公司與美林控股有限公司聯合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四月三日之公佈（「聯
合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資產重組及股份銷售。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
佈所採用之詞彙與聯合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聯合公佈所披露，董事會擬待削減股份溢價生效及資產重組完成後宣派特別
分派。董事會欣然宣佈，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議決，待削減股份溢價生效
及資產重組完成後，建議向於股份銷售完成日期之前的一個指定日期（將由董事會
選定及容後公佈）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作出特別分派，每股股份派付0.50港
元。派付特別分派一事須待股東批准及遵照上市規則之有關程序及規定進行，方
可作實。本公司在適當時將會刊發有關（其中包括）特別分派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務請股東注意，特別分派須待若干條件（包括但不限於資產重組完成）達成後，方
會派付，而資產重組之完成亦須待（其中包括）股份銷售完成後方可作實。本公司
將會在適當時就記錄日期、派付日期及暫停辦理本公司股東登記過戶手續以釐定
股東符合收取特別分派之資格再度刊發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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